
新 北 市 私 立 聖 心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
學 生 具 體 條 件 證 明 表 

申請學生 
姓  名  

出生 
年月日 ／  ／ 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 

 
一、團體活動: 由學生填寫前五學期曾參加學校社團或代表隊，任期須滿(含) 
            一學期以上【由學務處證明】 

社團或代表隊 

名      稱 
擔任職務 參加期間 證明人職章 

 
□成員□幹部□社(隊)長 
(註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學年   學期 

 

 
□成員□幹部□社(隊)長 
(註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 學年   學期 

 

 
□成員□幹部□社(隊)長 
(註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 學年   學期 

 

 
□成員□幹部□社(隊)長 
(註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 學年   學期 

 

 
□成員□幹部□社(隊)長 
(註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 學年   學期 

 

 

二、學生幹部及義工：曾擔任班級幹部(含正副班長、各股股長、學科小老師)或全校

性幹部(含自治會、週朝會工作幹部、司儀等)或擔任各處室義

工，任期須滿(含)一學期以上。 

職  務  名  稱 任  職  期  間 證 明 人 職 章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

三、競賽成果：性質應填寫區、縣(市)或校級(如全國級、省市級、縣市級鄉鎮市區

級、校內)依各大學校、系之要求檢附獎狀影本以資證明。 

性     質 競賽名稱全銜 獲獎日期 得獎名次 審     核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四、校內表現： 

名稱全銜 日期 審     核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 
 
 

 申請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